四平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2025年度法治政府建设工作报告

市政府并市委：
2025年，四平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以下简称“中心”）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全面落实中央、省、市关于法治政府建设的决策部署，扎实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各项工作，现将工作情况报告如下：
一、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的主要举措和成效
（一）强化组织领导，压实法治建设责任
中心主要负责人严格履行推进住房公积金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建立以党组书记、主任为组长，党组成员、副主任为副组长，各管理部主任及相关科长为成员的法治建设领导小组，负责对中心全年重大法治建设目标任务进行统一部署，突出工作重点，明确责任分工，确保落实到位。
（二）完善制度体系，规范行政决策行为
一是加强规范性文件备案管理。严格执行规范性文件制定程序，报送到市司法局备案材料共6份，切实履行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制度，做到“有件必备、有备必审、有错必纠”。二是健全依法决策制度。进一步完善依法决策机制，明确决策主体、事项范围、法定程序和法律责任，规范决策流程，强化决策法定程序，减少并及时纠正违法决策和不当决策情形的发生。三是全面推行法律顾问制度。在制度拟定、规范性文件出台、中心对外合同签定和涉及法律风险的业务问题处理过程中，充分征求法律顾问意见建议，经法律顾问审核修改文件、合同共50份，为中心的核心业务运行提供坚实的法律保障。
（三）规范执法行为，提升执法监管效能
一是强化人员资格管理。鼓励年轻干部积极取得行政执法证，新申领行政执法证共11人，已全部通过考试等待制证，中心现有持证人员44人。二是严格规范执法程序。系统梳理、完善执法流程，细化执法标准，确保执法公正透明；成立案件审核委员会，通过集体研讨、专业把关强化执法监督，召开会议4次，有效提升案件审核的专业性和规范性。三是强化执法监管力度。重点核查单位是否按时足额缴存住房公积金，以及办理缴存登记和职工账户设立手续等是否符合规定，开展执法检查10次，对检查发现的问题，依法依规要求相关单位整改，并跟踪督导确保落实；严格执行“企业宁静日”等文明涉企执法制度，做到强监管与优服务相结合。
（四）优化政务服务，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
一是精简要件，简化流程。实行协查机制和容缺受理，真正实现“只跑一次”；单位汇缴，退休提取等多项业务通过线上办理实现零要件，秒办，秒批，秒到账。二是全程网办，好办快办。打通地域壁垒，实现高频业务事项“跨省通办”全覆盖；创新线上服务，利用手机公积金APP等线上渠道实现89.19%业务可“全程网办”；拓宽线上服务渠道，实现服务事项“网上办，掌上办，就近办，一次办”更加好办易办。三是靠前服务，帮办代办。创新服务举措，开展引导式服务，上门服务，预约服务，工作日午间不间断服务，延时服务等举措。2025年被四平市政务服务和数字化建设管理局评为第一、二、四季度“优秀窗口单位”，6名同志获“党员先锋岗”和“优秀服务示范岗”等荣誉，收到群众锦旗和感谢信10份。
（五）深化普法宣传，夯实法治思想根基
一是深入学习习近平法治思想。将《习近平法治思想学习纲要》列入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干部培训、党员学习的重要内容。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中开展4次习近平法治思想专题学习；开展党员学习和干部职工学习活动，将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重要学习内容。二是严格落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在执法过程中，对执法情况进行记录、对执法结果进行公开，通过主动出示执法证件公开执法人员身份、告知执法结果、执法依据及当事人权利义务等方式进行执法事中普法。三是深入开展法治宣教活动。将法治元素融入广场、公园、社区，制发宣传资料1000份；组织开展业务知识竞赛，突出法律知识核心地位，紧扣住房公积金行政执法、缴存提取、贷款管理等关键领域的法律依据与实操规范，着力强化干部职工的法治思维和依法办事能力。
二、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存在的不足和原因
（一）执法力量薄弱，能力建设有待加强
一是执法工作队伍存在短板。年轻骨干力量储备不足，队伍活力有待提升。虽然已经增加10余名年轻干部进入到执法工作队伍，但是仍然存在执法队伍老龄化问题，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执法工作的推进速度和落实效果。二是执法人员知识更新滞后。对数字化办案手段的掌握不够深入，攻坚创新能力尚有欠缺。现有执法人员的知识储备和业务技能还未及时跟上执法工作的新变化、新要求。
（2） 普法形式单一，宣教质效有待提高
一是宣传形式固化问题突出。当前普法工作仍以传统模式为主，张贴宣传海报、发放宣传资料、开展线下讲座等线下形式占比过高，对新媒体宣传方式、方法探索欠缺，传播效果受限。二是面向不同群体宣教不够。对住房公积金方面法律法规的宣传覆盖存在盲区，面向不同群体的精准化宣传不足，不利于公积金管理工作的高效开展、条例的全面贯彻落实。
（3） 内部宣教不足，用法意识有待提升
一是内部学法练兵形式单一。缺乏结合住房公积金业务实际的创新形式。虽然已经引入业务知识竞赛，突出法律知识核心地位，但是还需探索更具有生动性、互动性的学习形式。二是日常工作用法意识欠缺。住房公积金领域涉及的法律法规体系繁杂，条款内容专业性、关联性强。日常工作中，部分职工仍将重心放在基本业务流程的完成上，对业务办理中隐含的法律风险防范环节重视不足。
三、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
中心党组书记、主任切实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将法治政府建设深度融入住房公积金工作全局统筹推进。带头深学笃行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法治建设筑牢制度根基；专题研究解决普法宣传、队伍建设等关键问题；推动政务公开、执法规范等工作落地，层层压实责任，全面提升住房公积金领域法治化工作水平。
 四、2026年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的主要安排
（1） 优化队伍结构，加强执法能力建设
一是聚焦新人培养。全力培养新入职干部积极取得行政执法证，通过集中培训、以老带新的方式，推动新入职干部快速掌握行政执法必备知识与技能，夯实执法队伍基础。二是开展办案教学。紧扣住房公积金数字化政务建设需求，开展数字化办案技能培训，邀请技术专家和业务骨干，组织开展专题培训和岗位练兵，推动执法人员更新知识储备、提升业务能力。
（2） 创新普法形式，推动普法走深走实
一是用好宣传平台。要充分利用网络、自媒体等新兴媒体阵地，广泛开展法律法规宣传，持续推动普法工作与全媒体宣传深度融合。二是开展分类宣传。聚焦缴存单位、在职职工、灵活就业人员等不同群体，精准梳理差异化宣教需求，通过发放针对性宣传手册、现场答疑解惑的方式，推动不同群体对公积金法律法规的认知从表面走向深入。
（3） 加强内部宣教，提升学法用法意识
一是丰富学习形式。线上依托法律课程视频，职工可灵活安排学习时间；线下定期举办培训讲座、考试。同时，结合工作实际，持续探索具有生动性、互动性的学习形式。二是强化理念引导。梳理贷款审核、提取核查、缴存登记等业务中的典型法律风险案例，结合案例组织职工学习《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民法典》中与业务紧密相关的条款，让职工清晰认识到用法对规范业务、规避风险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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